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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定义了“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一期项目”卫生信息资源的管理职责、使用方式和安全管

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一期项目”卫生信息资源使用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21062.1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1部分 总体框架 

GB/T 21062.4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4部分 技术管理要求 

GB/T 31167 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南 

GB/T 36073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卫生信息资源 health information resource 

卫生系统部门或机构在履行职责或开展业务过程中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和产生的以数字化形式

记录的各类信息的集合。卫生信息资源分标准类数据资源和业务类数据资源两大类。 

3.1.1  

标准类数据资源 standard data resources 

具有基础性、通用性、标识性和共享性等特征的卫生信息资源，包括基础类、数据类、技术类、管

理类等。 

3.1.2  

业务类数据资源 service data resources 

由卫生业务系统和管理系统产生的信息资源，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管理、计

划生育、综合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资源。 

业务类数据资源根据数据处理形态分为三类。一是原始数据，直接产自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系统和

管理系统，未经加工的数据（集）；二是中间数据，经过脱敏脱密处理，根据主题形成的或依据用户需

求定制的数据（集）；三是结果数据，经过统计、分析、计算等加工处理后产生的可供直接应用的数据。 

3.2  

卫生信息资源用户 health information resource uses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范的相关条款，按需提出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申请的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卫生信息资源用户分为五类：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下属机构用户，其他政

府行政管理部门和下属机构用户，高校和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用户，其他用户。 

3.3  

服务类型 type of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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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包括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无偿服务指免费或只收取数据服务成本费，有偿服务指酌情收

取数据服务费。 

4 总则 

4.1 目的 

本标准目的是加快推动卫生信息资源管理与共享，提高卫生信息使用效率效果，提升卫生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卫生信息资源共享在深化医改、创新服务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本标准是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以互联互通的方式对卫生信息数据采集、整合与治理形成可靠的信息

资源之后，以开放、安全的资源管理框架形成对信息资源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促进卫生信息资源的

合理共享与应用。 

4.2 原则 

—— 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各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形成的卫生信息资源原

则上应予共享，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 需求导向，按需使用。因业务需要或者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共享信息的机构和个人提出明确的

卫生信息共享需求和信息使用用途，卫生信息产生和提供机构和部门应及时响应。 

—— 统一标准，统筹建设。按照国家卫生信息相关标准进行卫生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交换和

共享工作，坚持“一数一源”、统筹建设卫生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以及基于目录的共享交换体

系。 

—— 建立机制，保障安全。建立卫生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机制和信息共享工作评价机制，各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管理单位应加强对数据资源管理与使用全过程的身份鉴别、

授权管理、审计追踪和安全保障，确保共享信息安全。 

5 总体框架 

国家卫生信息资源使用管理规范遵从GB/T 21062.1、GB/T 21062.4、GB/T 36073、GB/T 31167等标

准，主要包含：卫生信息资源管理职责划分，卫生信息资源使用方式以及卫生信息资源的安全管理与监

督保障。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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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规范、内容准确；在数据发生变更时，应当将所管理的卫生信息完整、安全地移交给主管部门或承接

延续其职能的机构管理，不得造成卫生信息的损毁、丢失；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医学伦理原

则，保证信息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6.3 数据使用者 

各类卫生信息资源用户为数据使用者，应依法依规使用卫生信息资源，加强信息资源使用的全过程

管理。数据使用者对从共享平台获取的信息，只能按照明确的目的和用途使用，不得直接或以改变数据

形式等方式提供给第三方，也不得用于或变相用于其他目的。 

6.4 数据使用规则 

——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用户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中间数据、结果数据，由下属信息管理部门

（中心）无偿提供。 

——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下属事业单位用户因开展业务需要使用中间数据、结果数据，由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下属信息管理部门（中心）无偿提供。 

—— 其他行政和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用户因职责履行或科学研究所需要使用中间数据、结

果数据，需向相关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审批通过后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下属信息管理

部门（中心）无偿提供。 

—— 公安等特殊政府部门需要使用原始数据，需向相关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审批通过后由

信息管理部门（中心）无偿提供。 

—— 其他社会用户如需要使用结果数据或中间数据，需向相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审批通过

后由信息管理部门（中心）有偿提供，具体标准由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 在保证患者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按照相关规定在履行居民和患者本人授权和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批准的合法合规程序后，信息管理部门（中心）可以为医疗保险、健康管理等机构提供相

关原始数据。 

—— 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为居民和患者个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按照相关规定在履行居民和患

者本人授权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合法合规程序后，可使用原始数据。 

—— 在保证居民和患者个人隐私的前提下，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信息管理部门（中心）可

以对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限于科研、医疗、健康管理用途的原始数据。 

—— 居民和患者个人通过安全的身份认证后，方可使用本人原始数据。 

7 卫生信息资源使用方式 

卫生信息资源开放平台是卫生信息开放共享最重要的渠道，依托卫生信息资源的开放平台建立规范

化数据应用环境，基于卫生信息资源目录实现对数据的发布，推动数据在安全架构下的合理共享与使用。 

7.1 卫生信息资源目录 

根据已发布的卫生信息标准及卫生信息资源，按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中关于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要求，明确卫生信息资源的分类、责任方、格式、属性、更新时限、共享类型、共

享方式、使用要求等内容。 

在行业卫生信息整合、跨行业卫生相关信息融合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卫生信息互联共享，按照卫生

信息资源的数据属性和应用领域进行信息分类，按照卫生信息资源的保密级别、使用权限进行信息分级，

形成内容全面、信息完整、分类合理、分级明确的卫生信息资源库及信息资源目录。 

7.1.1 卫生信息资源目录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汇总形成国家卫生信息资源目录，并建立目录更新机制。国家卫生信息资源

目录是实现国家卫生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基础，是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间信息

资源共享的依据。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维护本地区卫生信息资源目录，并在有关法律法规作出修订或业务需求或行

政管理职能发生变化后及时更新本地区卫生信息资源目录，并负责对卫生信息资源目录更新工作的监督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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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卫生信息资源目录开放 

基于卫生信息资源目录建立卫生信息资源的开放平台，依据相关规范向卫生信息资源用户公开卫生

信息资源，合法有序地推进卫生信息资源的共享开放，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需遵循政府信息公开

原则。 

凡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资源，按照国家有关涉密数据管理规定执行。 

7.2 数据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用户基于信息资源目录申请使用卫生信息资源，形成数据使用者经授权获取卫生信息数据的业务流

程管理。卫生信息资源使用过程必须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在卫生信息资源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记

录数据从创建存储开始，包括数据的申请、审批、创建、利用、回收、销毁的全过程。 

—— 数据申请：基于卫生信息资源目录为数据使用者提供在线的数据申请通道。 

—— 数据审批：数据管理者基于数据授权使用原则对数据申请进行审批。 

—— 数据创建：通过数据管理者审批的数据申请，由信息管理部门（中心）实现对数据开放任务

的创建，完成申请范围数据的准备。 

—— 数据利用：数据使用者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获取已创建的数据。不同的数据提供方式需辅以不

同的安全策略，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授权要求，做好所涉及的卫生信息资源安全和隐

私保护工作，使用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超出授权范围利用卫生信息资源。数据的提供方式可根

据数据属性、应用领域、保密级别等相关分级要求，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提供，包括但不限

于： 

 在指定地点或设备上直接使用数据； 

 以数据接口对接形式交换数据； 

 以数据导出形式借助存储介质（如光盘等）提供数据。 

—— 数据回收：数据使用者在完成数据使用以后，将可以手动/自动完成信息资源的授权回收，用

户将失去对回收后数据的访问权限。 

—— 数据销毁：数据在使用完成以后，用户将只能导出最终的结果数据，在数据计算中产生的中

间数据将被销毁。 

8 卫生信息资源的安全管理 

8.1 卫生信息资源管理制度建设 

8.1.1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建立日常监督制度。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各卫生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对本行政区

域内各卫生信息资源综合利用工作的指导监督，提高精细化卫生信息资源服务和管理能力。 

8.1.2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建立通报制度。 

相关机构和个人在卫生信息资源利用、卫生信息资源系统建设维护和技术支持等过程中，违反本办

法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应当对其予以通报；情节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追究其法律责任。 

8.2 卫生信息资源安全管理与监督保障 

卫生信息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各级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管部门的要求，建立卫生信息资源安全保障体

系，实施分级管理。卫生信息资源使用应当做好隐私保护工作，涉及敏感信息的原始个案数据提供服务

需按照规范流程严格执行。用户对其所使用的卫生信息资源承担安全和保密责任。 

信息管理部门（中心）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等相关

要求，建立健全卫生信息资源相关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建立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安全审查制度、日志审

计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等工作机制，保障卫生信息资源信息安全。 

8.2.1 数据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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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据存取需

泄露。 

非对称加密（

的安全策略。

源不被其他用

对居民和患者

感数据泄露。

实时监控，阻

提供者应当遵

应当为卫生信

生信息资源管

 

据脱敏、数据

用个案数据时

在个人知情的

要进行访问控

内部或外部）

户访问。进行

个人隐私信息

阻断违规访问

遵守国家有关

信息在不同系

管理部门提供

WS/T

据安全审计、

时，按照相关

的前提下使用

控制，通过设

）、数据保存

行端到端保护

息进行脱敏处

问，实现安全事

关信息安全审

系统间的迁移

供数据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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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访问权

关规定在履行

用。 

设定逻辑边

存的加密、

护，必须安

处理。 

事件可追溯、

审查制度，不

移、交互、共

的管理、日志、

 

权

行

不

共


